
　　经审查，根据《商标法》第三十条的规定，我局决定驳回上述商标注册申请，理由如

下：

　　该商标与杭州国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在类似服务项上已注册的第33096701号“图形”商

标近似。（见第1636/1648期《商标公告》）

　　根据《商标法》第三十四条的规定，商标注册申请人如果对本驳回决定不服，可以自

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复审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南京标仔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2021年08月10日

商标驳回通知书

江苏魔幻国际旅游有限公司

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新河西岸路168号

212000邮政编码:

国家知识产权局
地址:北京市西城区茶马南街1号 邮政编码:100055

申请日期: 55997981

江苏魔幻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申 请 人:

申请号:2021年5月12日

当前页/总页：1/1

TMZC55997981BHTZ01

   发文编号：



申请日期

注  册  人

2018-08-24 意   译

杭州国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
优
先
权

基
础
注
册

地       址
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水城二街38号

邮编 310000 国家省市 浙江省杭州市萧

初次申请国

申请日期

申请编号

注册国

注册日期

注册编号

是否共有商标 否

国际分类

42

 类
 似
 群

4209;4216;4220;
是否放弃专用权:

审定第 33096701 号/刊登第 1636 期商标公告

注册第 33096701 号/刊登第 1648 期商标公告

专用 自

至

2019-05-21

2029-05-20

起

止

代理人名称 温州蓝天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代理人地址 浙江省温州市黎明东路19号技能大楼105室 邮编 325000

是否指定颜色 否 商标类型 普通

图形要素

5.3.6;26.3.12A;5.3.16;A5.13.8;5.13.7

备注

商品
技术研究；云计算；计算机软件设计；把有形的数
据或文件转换成电子媒体；替他人创建和维护网
站；计算机程序和数据的数据转换（非有形转
换）；软件即服务（SaaS）；电子数据存储；多媒
体产品的设计和开发；平台即服务（PaaS）（截
止）

图样

引  证  商  标

期限


